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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要敘述：

（一） 制定計畫：隱私權保護委員（Privacy 

Commissioner）依據本手冊之授權，

具有決定查核對象之裁量權，確定查核

任務後，即應先通知被查核人相關查核

步驟，並敘明要求被查核人應提出之文

件、查核目的、目標及查核範圍、期

間。收到被查核人對於查核通知之回應

後，隱私權保護委員內部則應先行瞭解

被查核人背景，及其持有信用資料之型

態、流向，並召開查核開始會議進行討

論，俾利於查核開始前先行建立對被查

核對象之初步認識，以期許達成查核之

最大效益。

（二） 系統與隱私控制：此階段係為確定被查

核對象中處理信用資料之系統，經過與

被查核對象管理階層面談以了解處理個

人資料直接或間接相關之職位，製作出

流程表使查核人員全盤了解相關系統，

利於查核過程中進行查核測試及紀錄，

藉以獲得足夠之查核事證及樣本，使後

續之確證查核測試得根據本階段採集所

得之查核事證及樣本繼續進行。

（三） 確證查核測試：無論是來自個人或其他

機關對於被查核對象處理個人隱私之投

訴，查核人員均須經過前述之系統與隱

私控制階段獲得足夠之事證及樣本，以

「確認」被查核對象對於隱私管理維護

之方式是否符合規定；並由具備電腦處

理專業之查核人員就電腦主機、電腦通

訊網路、電子資料交換等處理信用資料

之設備，針對輸出控制、輸入控制、程

式及系統控制、處理信用資料之過程、

存取安全性等一一進行檢查，必要時並

得經被查核人員同意後，使用電腦協助

查核技術，俾便調查及評估由電腦處理

之隱私資料。

（四） 查核評估結束會議：在完成查核之現場

工作後，查核人員將紀錄所有查核結

果並加以概述，包含被查核對象執行或

控制程序中顯現之缺點、有缺點之程序

如何補救或改進、評估其內在風險之程

度，以及其他經提議或相關重要問題

等，於結束會議中與被查核對象之管理

階層進行討論並紀錄其等意見。

（五） 查核報告：信用資料查核之報告分為三

個層次，即向隱私權保護委員報告、

對被查核對象報告及向相關部會首長報

告。

（�） 向隱私權保護委員報告由於係在隱

私保護部門內之內部報告，查核報

告草案至少需經兩階段之檢討，以

確保其內容符合邏輯分析及日後簡

報之要求；檢討後並應將報告轉交

查核人員資深管理階層徵詢其意

見，且將其所表達之意見併入日後

交由隱私權保護委員檢討之最後報

告。

（2） 對被查核對象報告之目的係為了與

被查核機關溝通查核結果與觀念，

以說服被查核對象接受查核結果並

據以改進，故查核報告不僅需對查

核時發現之缺點及風險做出建議，

查核所得之結果並須有足夠之證據

加以佐證。經與被查核對象之管理

階層溝通過後，將其正式回應之改

善措施載入呈交予隱私權保護委員

之報告，當隱私權保護委員亦認可

此份報告之內容後，再將此一最後

之報告送交被查核對象之管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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